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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关于印发《长沙市居住权登记操作

规定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长沙市不动产登记中心、各相关单位：

经研究，现将《长沙市居住权登记操作规定（试行）》印发

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本通知自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二年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6 日



长沙市居住权登记操作规定
（试行）

第一节  首次登记

一、业务种类

居住权首次登记

二、办理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

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

《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（试行）》

三、办理程序

申请—受理—审核—登簿发证（不动产登记证明）

四、办理时限

1 个工作日

五、收费

暂不收取不动产登记费，待上级规定明确后，按照相关政策

执行。

六、登记情形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当事人可以申请居住权首次登记：

（一）合同约定设立居住权；

（二）遗嘱设立居住权；

（三）人民法院、仲裁机构生效法律文书设立居住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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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申请人

按照合同约定申请居住权首次登记的，申请人为签订居住权

合同的双方当事人，其中一方当事人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全体

权利人。按照遗嘱申请居住权首次登记，已经因继承、受遗赠办

理转移登记的，申请人为遗嘱设立的居住权人和取得房屋所有权

的继承人（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全体权利人）；未办理转移登

记的，申请人为遗嘱设立的居住权人与全部法定继承人。按照生

效法律文书申请居住权申请首次登记的，申请人为生效法律文书

确定的享有居住权的人。

八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不动产登记申请书；

（二）申请人身份证明；

（三）不动产权属证书；

（四）居住权设立的材料：

1.按照合同的约定设立居住权，提交居住权合同或者有居住

权约定条款的其他协议，如生效的离婚协议；

2.按照遗嘱设立居住权的，提交生效的遗嘱和立遗嘱人的死

亡证明，已经因继承、受遗赠办理转移登记的，无需提交立遗嘱

人的死亡证明。

3.按照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生效法律文书设立居住权的，提

交生效法律文书。

九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办理居住权首次登记的不动产登记用途为住宅，并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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取得不动产权属证书。

（二）申请登记的居住权人应为自然人。

（三）同一不动产，不得重复设立居住权。

（四）不动产设有查封登记的，不得办理居住权登记。

（五）已办理抵押权登记的，申请办理居住权登记，需提交

抵押权人同意的证明材料，并在受理居住权登记申请时，告知申

请人不动产存在抵押权登记的情况；已办理居住权登记的，不影

响办理不动产转移、抵押登记，无需提交居住权人同意的证明材

料，在受理转移登记、抵押登记申请时，告知申请人居住权登记

的情况。

（六）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，居住权登记可与继承不动

产的转移登记一并办理，也可在继承的不动产转移登记之前或之

后办理。与继承的不动产转移登记一并办理或者在继承的不动产

转移登记之前办理的，该不动产的全部法定继承人应与居住权人

共同申请；在继承的不动产转移登记之后办理的，由取得房屋所

有权的继承人（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全体权利人）与居住权人

共同申请，无需全部法定继承人到场。

（七）以遗嘱方式设立居住权的，在继承登记后又办理了转

移登记的，不得办理居住权登记。

（八）不动产上设有居住权登记，办理查封登记时，应当告

知查封机关居住权登记的相关情况。

（九）申请人不能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的，登记机构应当告

知不动产权利人申请补发，待取得新的不动产权属证书后，再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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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居住权首次登记。

第二节  变更登记

一、业务种类

居住权变更登记

二、办理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

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

《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（试行）》

三、办理程序

申请—受理—审核—登簿发证（不动产登记证明）

四、办理时限

1 个工作日

五、收费

免收不动产登记费

六、登记情形

已经登记的居住权，有下列情形之一，当事人可以申请居住

权变更登记：

（一）居住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

明号码发生变化；

（二）居住权期限发生变化；

（三）居住条件和要求发生变化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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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居住权变更的其他情形。

七、申请人

居住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明号码

发生变化申请居住权变更登记的，申请人为居住权人。居住权期

限、居住条件和要求等发生变化申请居住权变更登记的，申请人

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全体权利人与居住权人。

八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不动产登记申请书；

（二）申请人身份证明；

（三）不动产权属证书和居住权登记证明；

（四）居住权变更的材料：

1.居住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明号

码发生变化的，提交能够证明其身份变更的材料；

2.居住权期限、居住条件和要求发生变化的，提交明确变更

内容的居住权变更协议。

3.涉及居住权变更的其他材料。

九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不动产设立居住权后被查封的，不得办理居住权期限、

居住条件和要求的变更登记。

（二）居住权人的姓名或者名称、身份证明类型或者身份证

明号码发生变化的变更登记，可由居住权人单方申请；居住权期

限、居住范围等发生变化的变更登记，由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全

体权利人与居住权人共同申请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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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申请人不能提交不动产权属证书或者居住权登记证明

的，登记机构应当告知不动产权利人申请补发，待取得新的不动

产权属证书或者居住权登记证明后，再申请居住权变更登记。

第三节  注销登记

一、业务种类

居住权注销登记

二、办理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

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》

《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》

《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（试行）》

三、办理程序

申请—受理—审核—登簿

四、办理时限

即时办结

五、收费

免收不动产登记费

六、登记情形

（一）居住权人死亡；

（二）居住权期限届满；

（三）居住权合同解除；

（四）居住权人放弃居住权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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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生效法律文书终止居住权；

（六）设立居住权的不动产灭失或者被征收；

（七）居住权消灭的其他情形。

七、申请人

居住权期限届满、设立居住权的不动产灭失或者被征收、生

效法律文书终止居住权申请居住权注销登记的，申请人为不动产

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或者居住权人。居住权人放弃居住权申请居

住权注销登记的，申请人为居住权人。居住权人死亡申请居住权

注销登记的，申请人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。居住权合同

解除申请居住权注销登记的，申请人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全体

权利人与居住权人。

八、申请材料

（一）不动产登记申请书；

（二）申请人身份证明；

（三）不动产权属证书和居住权登记证明；

（四）居住权注销的材料：

1.居住权人死亡的，提交居住权人死亡证明；

2.居住权期限届满的，提交期限届满的证明材料，如设立居

住权的合同、遗嘱或生效法律文书，与设立居住权的材料一致的，

不重复提交；

3.解除居住权合同的，提交居住权合同解除的材料。

4.居住权人放弃居住权的，提交放弃权利的书面材料；

5.人民法院、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终止居住权的，提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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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效法律文书；

6.设立居住权的不动产灭失或被征收的，提交不动产灭失证

明或生效的征收决定；

7.居住权消灭的其他材料。

九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因不动产灭失或被征收等办理不动产权利注销登记的，

应同时办理居住权注销登记。

（二）居住权首次登记之后办理了不动产抵押登记、查封登

记的，不影响办理居住权注销登记。

（三）申请人不能提交居住权登记证明的，登记机构应当在

登记完成后，在门户网站上公告作废。

第四节  其他事项

一、居住权登记资料查询

居住权登记资料的查询，适用《不动产登记资料查询暂行办

法》的规定。有买卖、租赁、抵押不动产意向，或者拟就不动产

提起诉讼或者仲裁，但不能提供利害关系证明材料的自然人、法

人或其他非法人组织，可以查询不动产是否存在居住权登记的信

息。

二、增加不动产登记簿居住权登记信息

在不动产登记簿增加“居住权登记信息”，除已有不动产登记

信息外，增加“居住条件和要求”、“居住权期限”栏。其中“居住条

件和要求”栏填写居住范围，居住权人对一个不动产单元的全部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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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依法享有居住权的，填写“全部住宅”，对部分住房依法享有居

住权的，根据居住范围的描述，结合房产平面图填写具体住宅部

位；“居住权期限”栏填写居住权存续的起止时间，或者附条件的

文字描述，长期、永久或者终身设立的填写“至居住权人死亡为

止”。

三、完善不动产登记申请书

增加“居住权首次登记”、“居住权变更登记”、“居住权注销登

记”申请表。

长沙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21 年 12 月 17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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